
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3年 11月 6日 

發稿機關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

聯 絡 人：陳行政執行官家儒 

發 言 人：楊主任行政執行官嘉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欠繳交通罰鍰、勞健保費、地價稅及房屋稅 

名下房地查封後辦理分期 

為貫徹行政院「五打七安」(五打：黑、金、槍、毒、

詐；七安：治安、食安、道安、工安、校安、居安、資安)

政策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(以下簡稱新竹分署)針

對相關各類案件，皆會持續強力執行。 

新竹一名義務人多次因紅燈右轉、闖紅燈、駕照註銷

後仍駕駛汽、機車遭罰，嚴重威脅用路人的生命財產安

全，累計罰鍰高達 16萬餘元，又滯欠勞健保費、地價稅及

房屋稅，其總欠稅捐及罰鍰合計 30萬餘元，因逾期未繳，

經移送新竹分署執行。 

經查，該名義務人名下之存款、薪資不足以清償所

欠，然男子持有位於新竹市之房屋及土地，新竹分署遂囑

託地政機關予以查封登記，然而義務人卻仍不願出面繳納

欠稅及罰鍰，新竹分署於是會同移送機關、地政事務所，

前往義務人的房屋張貼封條，終於迫使義務人出面處理，

其表示收入不豐，希望能辦理分期繳納，新竹分署考量其

經濟狀況，准予其分 15期繳納。 

新竹分署呼籲，「五打七安」為政府重要政策，其中

「道安」與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及道路交通秩序休戚相

關，勞保費則攸關勞工生活與退休之保障，連帶地會影響

「工安」，因此針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裁罰案件



以及滯欠勞保費、勞退金之案件，新竹分署皆會持續強力

執行，已懲不法，並落實公權力。 

 
▲新竹分署與義務人洽談分期 


